
东安县人社局2017年预算编报说明

一、主要工作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

主要职能：负责拟定全县人社事业发展规划、政策；负责促进就业工作，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；统筹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；负责全县人事工作的综合管理、宏观规划、监督指导、协调服务；全县机关、 事业单位工资、福利、审批、退休干部综合管理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考试、 考核工作;编制机关、事业单位的人员、 工资计划和统计工作:全县国家公务员队伍建设、 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推行和综合管理; 按管理权限对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进行考核、奖惩、任免;全县人才市场建设、 人才资源规划、开发、人才流动、调配、 公开招聘、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和机关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: 对全县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综合管理、职称评聘和指导协调，专业技术人员及大中专毕业生自主择业管理、聘用合同鉴证及档案管理;负责新进国家机关、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选拔、 推荐、培训工作；贯彻落实劳动、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制度和劳动关系政策等。

机构设置：人社局属下设6个事业单位，分别为劳动社保站，机关社保站，医保中心，就业服务管理局，工伤保险中心，城乡养老局，工伤保险中心。未独立副科级事业单位2个（劳动监察大队，人才交流中心）财务未独立。单位内设11个股室：办公室，法规信访室，政工室，纪检监察室，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股，劳动关系和职业能力建设股，规划财务和基金监督股，社会保险股，公务员管理股，事业单位管理股，工资福利股，绩效评估委员会办公室，劳动仲裁院。核定行政编制19人，工勤人员编制2人；劳动监察大队核定全额拨款事业编制4人；人才交流中心核定全额拨款事业编制5人。共计编制30人。现有在职干部职工45人，离退休人员18人。小车编制3辆，实有小车3辆。

二、部门预算情况

1、预算平衡情况：2017年预算总收入445.6275万元，其中财政一般预算拨款（补助）422.6275万元，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23万元。预算总支出445.6275万元，收支平衡。

2、预算支出分析：2017年支出预算为445.6275万元。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54.7108万元，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50.2711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03.6455万元，项目支出37万元。

3、主要工作及专项资金安排：人事福利费37万元，劳动监察大队经费2万元，劳动仲裁经费4万元，公务员培训经费5万元。

4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

2017年，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18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18万元，与上年度预算数相等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（公务用车运行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）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

5、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支出情况说明

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50.27万元,其中办公费12万元,日常印刷费4万元,水电费3万元,邮电费1万元,差旅费5万元,公务接待费18万元,培训费2万元，维修费2.95万元，工会经费0.18万元,福利费0.14万元，其他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2万元

6、2017年没有安排政府采购预算。

